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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11016臺中市太平區樹德一街136巷
30號(資網中心)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黃保勝
電話：04-23952340#111
傳真：04-23952370
電子信箱：paosheng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資字第11101016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87040000E_1110101652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10101652_ATTACH2.pdf、387040000E_1110101652_ATTACH3.ods)

主旨：檢送111年9月19日「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資安研商會議」

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並落實各項資安工作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1月9日臺教資(四)字第1112703988號函

辦 理。

二、旨揭會議記錄涉及各校應完成資安推動強化作為之整備工

作，擇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各校核心資通系統(如官方網站、校務行政系統等)及對 

外網站，備妥網頁遭竄改應變機制並納入業務持續運作

計畫 (Business Continuity Plan,BCP)演練情境。

(二)各校應於委外契約或場地租借使用規定中載明，不得使

用大陸廠牌軟體、硬體及服務。

(三)全面清查網站包含個資檔案，如有未遮罩個人資料，立

即下架並移除搜尋引擎歷史紀錄。

(四)落實管理物聯網設備 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577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1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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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二個月內(111年11月底前)完成全校清查，並建立物聯

網設備管理清冊。

２、六個月內(112年3月底前)改善資安控管情形，包含連

線控管、變更預設帳密、修補漏洞等。

三、前揭第一項如採用本局共用系統(學校官網系統、國中小雲

端校務系統)之學校，本局已備妥應變機制，後續將納入業

務持續運作演練計畫，至於各校自行維運之對外網站請依

規定備妥網頁遭竄改應變機制並納入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

。

四、有關物聯網設備管理，請各校於本(111)年11月30日前建立

物聯網設備管理清冊及完成調查表(編號13003)填報，並參

考「IoT 設備資安防護指南」(附件2)於明(112)年3月31日

前改善資安控管情形。

五、檢附本次會議紀錄、IoT 設備資安防護指南、物聯網設備

管理清冊(空白)資料各一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高級中等學
校、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
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
立育仁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

副本：本局課程教學科、本局秘書室、本局資訊教育暨網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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